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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《涂料表面干燥试验 小玻璃球法》GB 6753.2-86

    本标准规定了自干型产品表面干燥时间的测定。在规定的干燥条件下，当漆膜上的小

玻璃球能用刷子轻轻刷离，而不损伤漆膜表面时，漆膜这种状态即为表干。

   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1,90 1517-1973《色漆和清漆— 表面干燥试验— 小玻璃

球法》。

1 材料和仪器

1.1小玻璃球:直径125一250pm;
1.2 软毛刷;

1.3 秒表或记时钟。

2 取样[1)

    按GB 3186-82(涂料产品的取样》的规定，取待试产品的代表性样品。

3 样板

    除另有规定和协议外，按GB 1727-79《漆膜一般制备法》制备样板。

4 测定步骤

4.1样板的干燥

    除另有说明外，将样板水平放置无气流、无直射阳光处，在温度为(23士2)℃或(25士
1)̀C，相对湿度为50%士5%或65%士5%的条件下进行干燥。
4.2 表干状态的评定

4.2.1 每隔若干时间或达到产品规定时间后，放平样板。从不小于50mm，不大于150mm

的高度上，将约0.5g的小玻璃球倒在漆膜表面上。
    注:为避免小玻璃球过分的分散，可通过内径约25mm，适当长度的玻璃管倒下小玻璃球，注意不让玻

璃管管口接触漆膜。如果需要，可在同一块样板的其他位置进一步进行试验。

4.2.2  10s后，将样板保持与水平面成200，用软毛刷轻轻刷漆膜。

4.2.3 用一般直视法检查漆膜表面，若能将全部小玻璃球刷掉而不损伤表面，刷涂层为“表
干”。样板边缘部分5mm以内不作考核。

4.3 表干时间的测定

    按第3章规定，制备一些相同的样板，并按4.1的规定使其干燥。按合适的间隔时间，

在预期漆膜表干前不久开始试验。每次试验使用不同的样板(如用4.2.1注内介绍的玻璃

管的话，也可用同一试板未触过之位置)，按4.2规定进行试验，直到试验表明漆膜为表干

时，记录漆膜刚好达到表干所用的时间

采用说明

11)取样器尺寸与1S0 1512《色漆和清漆— 取样》中的规定有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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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漆膜厚度的测定

    用GB 1764-79(漆膜厚度测定法》中所规定的一种方法，测定干漆膜厚度(以微米计)。

5 试验报告

   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a.注明本国家标准号、标准名称;

    b.试验产品的型号、名称及批号;

    ‘.试验结果:在规定的时间后，漆膜是否表干;或“表干”时间;

    d.与本规定不同之处;

    。.试验日期，人员。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，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

本标准由重庆油漆厂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起草人程德辅、陈蓉、胡东羽、杨远风。

        21.《涂料产品的大面积刷涂试验》GB 6753.6-86

    本标准涉及色漆和清漆以及有关产品的试验。受检产品的取样、检查和制备应按GB

3186-82(涂料产品的取样》和《涂料产品的试样检查和制备》所述进行。

    本标准所述的方法，主要旨在评价在严格规定的底材上大面积施涂色漆、清漆及有关产

品的刷涂性和流动性。它也可用于观察其他诸如镶边、铆钉头、焊缝等突出或锐角部位致使

涂料收缩的倾向，因这种倾向必然要有损于涂层的遮盖力和保护能力。为此，主要的试板上

要附加适当的镶边、一连串铆钉和其他凸状特征物。

    本标准不容许以任何绝对或精确的概念来描述涂料性能。因为评价结果必然包含有主

观因素。受检产品应当与各方商定的标准漆样作比较。

1 试板的选择

1.1底材应根据受检产品的类型及其推荐的用法加以选择。例如溶剂型面漆和头道漆(即

面漆下面一层漆)应涂在封闭胶合板、封闭或打底的石棉一水泥板或打底的金属板上检验;木

材底漆在未封闭的胶合板上。而水性漆在石棉一水泥板、硬质纤维板上试验。而有时却要在
未封闭的胶合板上试验。 、

    所用的配套体系应是实际中常用的。例如面漆应涂在打底(或封闭)和头道漆的试板

上。头道漆应涂在打底或封闭的试板上等等。

1.2 如果实际上在特殊底材上涂漆，或要求特殊的底材处理，则试板应按有关各方之间商
定的要求来选择和制备。

2 试板的制备

2.1 木板


